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方案编制
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的通知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科学、规范、有序推进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方案技术评估要点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等配套技术指导文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各地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及时向我厅反馈。试行期间，国家、省有新的管理要求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1. 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
      2. 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实施方案技术评估要点（试行）
      3. 江苏省工业园区（集中区）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监测监控系统建设指南（试行）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
2022年1月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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